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概述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拟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所属单

位、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１

，

６０４．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邹节明先生、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韦葵葵女

士、邹洵先生、祝长青先生回避表决。

２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

％

）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

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

广西医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１４

，

１８０．３４ １０．３９

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０４２．２４ ０．０７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

商品

广西医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８９

，

９７２．６７ ０．４２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９９１

，

１１０．７９ １．８３

房屋租赁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

桂林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１４６．００

———

商标许可

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２１．３６

———

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５３７．２３

———

合 计

１６

，

０４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１

，

３１９

，

９１０．６３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１３５．４

万元。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和公司的关联关系

（

１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下同）

２

亿元，注册地址：桂林

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骖鸾路

１２

号，目前主要从事医药、保健品投资等。该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２５２

，

０７７．９７

万元， 净资产

１９５

，

５７６．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０

，

７９８．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２５

，

２４０．５９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２

）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４

，

２７５

万元，注册地址：桂林市国家高

新技术开发区骖鸾路

１２

号，目前主要从事保健品与罐头食品的生产与销售。该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９

，

５９２．８２

万元，净资产

４

，

４５９．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３

，

２００．１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９１．００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３

）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

７８０

万元，注册地址：

桂林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骖鸾路

１２

号，目前主要从事日用化工用品的生产及销售，主导产品是西瓜霜

牙膏、香皂等日用品。该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控股股东控制。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４９７．４６

万

元，净资产

４８７．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５３７．２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５６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４

）广西医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 该公司注册资

本

３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宁市古城路

６－９

号，法定代表人：龚宇元，营业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限血液制品），

Ⅱ

、

Ⅲ

类医疗器械（

Ⅲ

类不包括植入材

料、人工器官）、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服装、羽绒、皮革类畜产品、土特产品、电子机械、建

筑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３１．２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６１．２２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４

，

７１６．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５３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５

）桂林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

址：桂林市金星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廖志坚，营业范围商品房开发（按资质证）、销售；房屋代建、装饰。 该

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３

，

６５６．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２

，

３７７．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４１３．６０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上述公司履约能力分析，经营及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前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

所需。

３

、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

１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元；

（

２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不超过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３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４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广西医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５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桂林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序合法，按市场价格定价，定价依据

充分，价格公平合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品购销、商标许可及房产租赁活动，在较大程度上支

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充分利用上述关联方地理优势，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进出口业务，

降低成本，提高员工福利，同时将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公司日常的交易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到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

１

） 根据公司与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公司将拥有的各类“三金”

商标名称及图形许可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使用，使用许可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同时约定公司按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实际使用商标的商品实现的销售收入的万分之一向其收取商

标许可使用费。

（

２

） 根据公司与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公司将拥有

的各类“三金”商标名称及图形许可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使用许可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同时约定公司按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使用商标的

商品实现的销售收入的万分之一向其收取商标许可使用费。

六、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

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本次

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

＂

公平自愿，

互惠互利

＂

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２

、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

１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桂林三金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邹节明先生、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韦葵葵女士、邹洵先生、祝长

青先生回避表决。 因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２

）招商证券对桂林三金已发生或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５

、与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０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向各位董事以书面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董事王忠敏女士因故未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武宪章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资产处置的议案》

由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将公司所属新赛股份

５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主要经营性实物资产（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

所有权，以及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及玛纳斯县金海利棉业有限公司、沙湾县思源棉业有限公司、呼图壁县银

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通过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开向社会征集受让方，并一次性向同一受让方

整体转让。

转让价格以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企业拟出售资产和股权进行分别审计、评

估，并经国资部门核准备案的价值为依据，最终以产权交易所认可的价值为准，不低于资产评估值。

受让方确定后，本公司与其签订《产权交易合同》进行实质性交易。 本次交易后，改制前的原企业将依据《劳动合同

法》规定与职工解除原劳动关系，并按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受让方须承诺接受愿意在改制后的企业工作的职工，

与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障手续，确保职工合法权益。

本次处置事项需分别获得政府、国资部门、劳动部门等的批准、核准手续；涉及《职工安置方案》的还须经所在单位

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的《公司关于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资产处置事项的提示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的《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关于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资产处置的议

案》。 会议日期及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

资产处置事项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出售资产及股权标的名称

１

） 新赛股份

５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主要经营性实物资产

２

） 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

３

） 全资子公司玛纳斯县金海利棉业有限公司

４

） 全资子公司沙湾县思源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

） 全资子公司呼图壁县银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

２

、 标的金额和比例

新赛股份

５

万锭生产线主要经营性实物资产标的金额，以及新赛精纺公司

８０％

股权、玛纳斯金海利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沙湾思源棉业公司

１００％

股权、呼图壁银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标的金额将通过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确定。

３

、 本次资产处置不属于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处置事项。

４

、 本次资产处置为公开挂牌交易，公开向社会征集受让方。

５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６

、 本次处置事项尚需经审计和评估以及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及核准备案。

７

、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引用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一、 出售资产及股权概述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赛股份”）拟将所属所属

５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以下简称“

５

万

锭生产线”）主要经营性实物资产（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以及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赛精纺”）

８０％

股权及全资子公司玛纳斯县金海利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纳斯金海利”）、 沙湾县思源棉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沙湾思源”）、 呼图壁县银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图壁银丰”）的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

称“转让标的企业”），采用一次性整体出让方式通过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所”）进场挂牌交易转让

给同一受让方。 转让价格以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企业拟出售资产和股权进行分

别审计、评估，并经国资部门核准备案后的价值作为依据，最终以产权交易所招拍挂程序认可的价值为准，不低于资产

评估值。

本次资产处置为挂牌交易，公开向社会征集受让方。公司管理层、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所属关联

企业等关联方不参与受让，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所属

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资产处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彭成武、杨有陆、刘清军就该资产处置事项出具了

独立意见。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后，由本公司向产权交易所申请进场公开挂牌交易。

二、 出售的原因

近三年来，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及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受籽棉、皮棉及棉纺产品市场价

格剧烈波动及种植面积、产量以及棉纺织品销量变化的影响，公司业绩波动很大，盈利能力相对低下，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较为薄弱。

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即将启动、

２０１０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新疆、兵团乃至农五师的政策环境、经济环

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农业产业的战略经济支撑作用随着兵团近年来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已经逐渐弱化。 在上述背

景下，公司拟对现有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以

２０１０

年棉花和棉纺价格创历史新高的特殊年份为契机，为优化资产结构，

通过本次出售

５

万锭生产线主要资产及新赛精纺股权，以及附带条件地出售上述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股权，退出公司所处

行业利润率低、经营风险高、产业规模小的棉纺产业，进而降低目前棉花产品价格剧烈波动风险以及棉纺产业长期相对

行业利润率低下对新赛股份业绩的影响，也是公司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的一项重要的实施步骤。 公司将以稳定棉花基

础产业，做大做强食用油脂及其深加工产业，同时紧紧抓住新疆作为国家重点矿产和能源战略地区的历史机遇，大力发

展包括矿产开发及新能源利用在内的资源性产业以及积极涉入物流产业，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交易对方（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挂牌交易向社会征集受让方，未知受让方及其基本情况。

四、 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的基本情况

新赛股份拟将所属标的企业资产及股权，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一次性整体转让给同一受让方，其中：

５

万

锭生产线帐项在基准日时点记载的单项资产（主要经营性实物资产（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价值，以及新赛精纺

８０％

股权、玛纳斯金海利

１００％

股权、沙湾思源

１００％

股权、呼图壁银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等四家企业帐项在基准日时点分别记载

的全部资产、负债状况下的净资产值，且该等净资产值据以反映的资产范围为标的企业对净资产值中的债权债务、存货

等资产等处置完毕后的所余资产价值。 上述标的企业拟交易的资产价值均为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办公房屋、厂房、

建筑物、机器设备及其配套设施、供电设施、供气设施、供水设施、排污及采暖设施资产（具体详见移交时资产清单）。

本次转让标的企业拟出售资产总额（账面值）共计

２８

，

１５６．８２

万元（未考虑评估及在公开挂牌交易前应当由出让方

对净资产值中的债权债务、存货等资产的处置因素）。 其中：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转让股权标的企业合计的净

资产账面价值

１２

，

０９５．３３

万元，其中：新赛精纺

５

，

１９６．７７

万元、玛纳斯金海利

１

，

９２７．９９

万元、沙湾思源

１

，

８１２．７３

万元、呼图

壁银丰

３

，

１５７．８４

万元；

５

万锭生产线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拟出售资产（单项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０６１．４９

万元。

转让价格以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企业拟出售资产和股权进行分别审计、评

估，并经国资部门核准备案的价值为依据，最终以产权交易所招拍挂程序认可的价值为准，不低于资产评估值。

上述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为新赛股份

５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以及全资子公

司玛纳斯县金海利棉业有限公司、沙湾县思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呼图壁县银丰棉业有限公司。

１．

新赛股份

５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的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该生产线为新赛股份一生产车间，由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代为管理。 项目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开工建设，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底完成投产。 年加工原棉

６

，

８９９

吨，年产精梳棉纱

５

，

３０７

吨。

２

）

５

万锭生产线简易资产负债表（模拟）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基

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基

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６５８

，

４２２．５０ ５

，

３０３

，

０１９．７１

短期借款

－

应收票据

１３

，

０５０

，

５４５．６４ ８

，

７０６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

应收账款

２

，

３１６

，

４４７．４７ １

，

８１６

，

８７５．６１

应付账款

３

，

０１８

，

５６０．４２ ５５５

，

９３８．９８

预付款项

３５

，

８３９．００ １０

，

６１１

，

４１４．２４

预收款项

２

，

２２４

，

６７３．００ ９０６

，

４２９．５２

其他应收款

５７７

，

５２５．５６ －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９４３

，

６５２．４２ ８０３

，

０２５．６３

存货

３５

，

６３８

，

８６０．０５ ５２

，

６４４

，

２７７．３７

应交税费

３

，

２６５

，

４５２．８９ １

，

９９１

，

９５４．９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２

，

２７７

，

６４０．２２ ７９

，

０８１

，

５８６．９３

其他应付款

１８

，

３４０

，

２１５．１８ ４５

，

９７４

，

９０３．５２

固定资产

１５９

，

２１５

，

４５２．４８ １５３

，

８６７

，

５８２．８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８

，

７９２

，

５５３．９１ ５０

，

２３２

，

２５２．６２

无形资产

１

，

３９９

，

４２３．９６ １

，

３７３

，

２６５．６４

负债合计

２１２

，

８９２

，

５１６．６６ ２３４

，

３３２

，

２１５．３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

，

７７９．９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８４

，

０９９

，

９６２．７５ １８４

，

０９９

，

９６２．７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６０

，

６１４

，

８７６．４４ １５５

，

２５０

，

６２８．４４

其中

：

上级拨入资金

１８４

，

０９９

，

９６２．７５ １８４

，

０９９

，

９６２．７５

资产总计

２１２

，

８９２

，

５１６．６６ ２３４

，

３３２

，

２１５．３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１２

，

８９２

，

５１６．６６ ２３４

，

３３２

，

２１５．３７

注

：

因本次出售资产为单向资产

，

不需审计

。

３

） 人员情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职工人数

２１９

人。

２．

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７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９４

；公司注册资本：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

其

８０％

股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

股权；公司注册地址：博乐市工业区建设路

９

号；法定代表人：林春华；主营：棉纱、棉线生产、销售；籽棉收购、销售；籽棉加工。 公司年生产各类中低档纯棉纱约

４２００

吨， 主要产品有

２６ Ｓ

至

６０Ｓ

等普梳棉纱品种。 轧花车间年加工籽棉约

１００００

吨，生产皮棉约

４０００

吨。

２

） 新赛精纺简易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５

，

９８６

，

８４５．６７

应付账款

３９２

，

７７２．９２

应收票据

２

，

６２０

，

５００．００

预收款项

２

，

６８２

，

９７３．４８

应收账款

４２６

，

７２９．２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２０５

，

０４３．９１

预付款项

４

，

２１３

，

３７７．６５

应交税费

１

，

９０４

，

３８９．４８

其他应收款

６８

，

３７２．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４６

，

５６７

，

１９２．４６

存货

４８

，

３７３

，

５９８．０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３

，

７５２

，

３７２．２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１

，

６８９

，

４２２．６０

负债合计

５３

，

７５２

，

３７２．２５

固定资产

４４

，

０２７

，

７５７．６４

实收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９３４．１９

盈余公积

６９７

，

２４６．８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４

，

０３０

，

６９１．８３

未分配利润

６

，

２７０

，

４９５．３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１

，

９６７

，

７４２．１８

资产总计

１０５

，

７２０

，

１１４．４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０５

，

７２０

，

１１４．４３

３

） 人员情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职工人数

５１３

人。

３．

玛纳斯县金海利棉业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３２４０３０００００１４

（

１－１

）；住所：玛纳斯县六户地镇；法人代表：薛

生泉；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一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营：棉籽加工；籽棉

收购：皮棉及籽棉加工与销售。

２

） 玛纳斯金海利简易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２１９

，

５２４．５９

应付账款

４５７

，

０００．７０

应收账款

２

，

３１９

，

４７４．４７

预收款项

６

，

８５５

，

０８０．８３

预付款项

２１８

，

１０７．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５

，

５１０．６６

应收保费 应交税费

－４

，

３８９

，

８２７．１１

应收利息

－

其他应付款

１７

，

２５２

，

７６５．４６

应收股利

－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０

，

４２０

，

５３０．５４

其他应收款

８５５

，

３３２．０２

负债合计

２０

，

４２０

，

５３０．５４

存货

２６

，

８７１

，

４１０．０３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０

，

４８３

，

８４８．１１

资本公积

８２８

，

７９６．０１

持有至到期投资

－

盈余公积

８４５

，

１１２．８２

固定资产

９

，

２１６

，

６０６．６０

未分配利润

７

，

６０６

，

０１５．３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９

，

２１６

，

６０６．６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９

，

２７９

，

９２４．１７

资产总计

３９

，

７００

，

４５４．７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３９

，

７００

，

４５４．７１

３

） 人员情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职工人数为

２３

人。

４．

沙湾县思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 基本情况：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４２２３０５００００２３４

（

１－１

）住所：沙湾县四道河子镇常胜街；法定代

表人：薛生泉；注册资本：

５１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营：棉籽收

购，加工农作物种子销售。

２

） 沙湾思远简易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９８

，

３７９．１２

应付账款

３８

，

２９６．４１

应收账款

３

，

６８５

，

８５０．５２

预收款项

３

，

６０４

，

７９２．５２

其他应收款

２２１

，

８７０．１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８３

，

６１０．４２

存货

２４

，

３５１

，

０７７．１４

应交税费

－３

，

６２７

，

５５４．０２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８

，

４５７

，

１７６．９２

其他应付款

１６

，

８３８

，

９５６．４８

持有至到期投资

－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

，

１３８

，

１０１．８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７

，

１３８

，

１０１．８１

固定资产

６

，

０８３

，

９２１．６８

实收资本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５２４

，

３５１．２６

资本公积

１８７

，

０００．００

商誉

－

盈余公积

１

，

４７９

，

２８７．７７

长期待摊费用

－

未分配利润

１１

，

３６１

，

０６０．２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８０８

，

２７２．９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８

，

１２７

，

３４８．０５

资产总计

３５

，

２６５

，

４４９．８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３５

，

２６５

，

４４９．８６

３

） 人员情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职工人数为

２７

人。

５．

呼图壁县银丰棉业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３２３０５０００１２０６

（

１－１

）；住所：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开发区；法定代

表人：薛生泉；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营：棉

籽加工；籽棉收购；皮棉、籽棉、短绒清弹棉、不孕籽、棉花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

２

） 呼图壁银丰简易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

，

７７６

，

５４２．１６

应付账款

２

，

６２２．８０

应收账款

１７

，

９４４

，

４２１．１１

预收款项

１６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４

，

１８６．４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１９

，

５０９．００

存货

１８

，

３０５

，

３９６．０８

应交税费

－２

，

０６５

，

０３５．１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８

，

０３０

，

５４５．８２

其他应付款

１６

，

６２５

，

３１５．０８

固定资产

５

，

５８０

，

５１４．１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４

，

７８２

，

５７１．７４

无形资产

２

，

７４９

，

８９９．０６

负债合计

１４

，

７８２

，

５７１．７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

，

３３０

，

４１３．２１

实收资本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３

，

８１０．７８

盈余公积

１

，

６１７

，

３７２．５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１

，

８９７

，

２０４．０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１

，

５７８

，

３８７．２９

资产总计

４６

，

３６０

，

９５９．０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６

，

３６０

，

９５９．０３

３

） 人员情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职工人数

１４

人。

（三）标的企业近三年净利润情况

１． ５

万锭生产线和新赛精纺公司近三年净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年 度 单位 项目预计年净利润金额 项目实际净利润 实际占预计比重

（

％

）

２０１０

年度

两家棉纺企业合计

２

，

０７８．７５ ３

，

０３３．１５ １４５．９１

其中

：

５

万锭生产线

１

，

７６６．００ ２

，

３４０．５０ １３２．５３

新赛精纺

３１２．７５ ６９２．６５ ２２１．４７

２００９

年度

两家棉纺企业小计

２

，

０７８．７５ －９０３．４１ －４３．４６

其中

：

５

万锭生产线

１

，

７６６．００ －９０８．０１ －５１．４２

新赛精纺

３１２．７５ ４．６ １．４７

２００８

年度

两家棉纺企业小计

２

，

０７８．７５ －８３８．１８ －４０．３２

其中

：

５

万锭生产线

１

，

７６６．００ －８３７．７１ －４７．４４

新赛精纺

３１２．７５ －０．４７ －０．１５

注

：

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

说明：公司利用募集资金于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建设

５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一条，项目预计年净利润

１

，

７６６

万元。同年

１１

月，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与农五师国资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赛精纺公司，同时收购

４

万锭普梳生产线一条，项目预计年净

利润

３１２．７５

万元。 从上述两条棉纺生产线近三年净利润分别及合计占该三个项目预期年净利润的比重来看，

２００８

年分

别为

－４７．４４％

、

－０．１５％

，合计占比

－４０．３２％

；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分别为

－５１．４２％

、

１．４７％

，合计占比

－４３．４６％

。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０９

年业绩

出现严重亏损主要原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影响至实体经济、产品销售市场不活跃、且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１３２．５３ ％

、

２２１．４７％

，合计占比

１４５．９１％

，主要获益于棉纺产品价格创历史新高，属于特殊年份。

总体来讲，二家棉纺生产线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的资金使用效果未达预期收益。

２．

玛纳斯金海利、沙湾思源、呼图壁银丰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近三年净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年 度 单位 项目预计年净利润金 项目实际净利润

实际占预计比重

（

％

）

２０１０

年度

三家棉花加工企业合计

６５０．１０ ２

，

７３４．７３ ４２０．６６

其中

：

收购玛纳斯金海利股权项目

２２０．２０ ６１３．３８ ２７８．５６

收购沙湾思源股权项目

２２９．８ ９６９．３８ ４２１．８４

收购呼图壁银丰股权项目

２００．１ １

，

１５１．９７ ５７５．７０

２００９

年度

三家棉花加工企业合计

６５０．１０ １

，

０１６．５７ １５６．３７

其中

：

收购玛纳斯金海利股权项目

２２０．２０ ３４７．１９ １５７．６７

收购沙湾思源股权项目

２２９．８ ２６１ １１３．５８

收购呼图壁银丰股权项目

２００．１ ４０８．３８ ２０４．０９

２００８

年度

三家棉花加工企业合计

６５０．１０ －３２７．４１ －５０．３６

其中

：

收购玛纳斯金海利股权项目

２２０．２０ －１０４．３５ －４７．３９

收购沙湾思源股权项目

２２９．８ －２０２．１５ －８７．９７

收购呼图壁银丰股权项目

２００．１ －２０．９１ －１０．４５

注

：

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

说明：公司先期利用银行贷款于

２００７

年下半年（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后已偿还银行贷款）收购了玛纳斯金海利等

６

家

棉花加工企业，其中玛纳斯金海利项目预期年净利润

２２０．２

万元，沙湾思远项目预期年净利润

２２９．８

万元；呼图壁银丰项

目预期年净利润

２００．１

万元。 从上述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近三年净利润分别及合计占该三个项目预期年净利润的比重来

看，

２００８

年分别为

－４７．３９％

、

－８７．９７％

、

－１０．４５％

，合计占比

－５０．３６％

，出现亏损且达预计效益的主要原因为：由于棉花价格

剧烈波动，上半年皮棉价格达历史高点，引致下半年新轧季籽棉收购价格居高不下，棉花加工企业收购量不足，而受国

际金融危机影响，皮棉产品价格在第四季度一度跌至

１０

，

０００

元

／

吨以下，达到近几年棉花价格低点，原材料收购价格偏

高与产成品价格下跌等因素所致。

２００９

年分别为

１５７．６７％

、

１１３．５８％

、

２０４．０９％

，合计占比

１５６．３７％

，主要原因为：

２００９

年度

上半年供需市场不旺，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下半年棉花价格上扬等因素所致。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为

２７８．５６％

、

４２１．８４％

、

５７５．７％

，

合计占比

４２０．６６％

，主要原因为特殊年份的棉花产品价格创历史新高等因素所致。 从总体运营情况来看，三家棉花加工

企业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的资金使用效果已达预期年收益。

五、 本次资产及股权处置的相关事项安排

１．

交易方式及交易对象：本次资产及股权处置拟通过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方式，向社会公开征集

受让方，一次性整体向同一受让方转让标的企业资产及股权。

２．

资产及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以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企业拟出售资产及

股权进行分别审计、资产评估，将评估结果报经国资部门核准备案后的价值作为依据，并以不低于资产评估值通过产权

交易所挂牌交易认可的价值为准。

３．

关于基准日及中介机构的确定

单位 审计及评估的基准日 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

５

万锭生产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新赛精纺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

同上

玛纳斯金海利公司 同上 同上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沙湾思远公司 同上 同上 同上

呼图壁银丰公司 同上 同上 同上

４．

人员安置：本次交易后，改制前的原企业将依据有关规定与职工解除原劳动关系，并按有关规定支付一定的经

济补偿金。受让方须承诺接受愿意在改制后的企业工作的职工，与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

障手续，确保职工合法权益。

５．

出让方在转让前对转让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及存货处理：

出让方在转让前对转让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及存货应当基本处置完毕。

若于交割日仍有未偿付的负债（指正常履行的未完设备采购及建筑施工合同应当支付的余款），则该等负债由受让

方承接，同时相应调整受让方受让资产和股权的资产价值。

６．

新赛精纺公司土地使用权处置：该公司占地面积为

１２３

，

５６６．７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目前仍未确定

处置方式并过户至新赛股份，仍为国有划拨用地。本次挂牌交易不涉及该项土地使用权，由新赛股份协调农五师国土资

源局另行同时处置给同一受让方。

７．

棉花和棉纱运费补贴事项：

２０１０

年度至本次出售新赛精纺股权以及出售呼图壁银丰、沙湾思源、呼图壁银丰股

权交易完成之前，发生的销售出疆棉花和棉纱应获得尚未获得的国家出疆棉花和棉纱吨运费补贴，该项补贴应当由出

让方原股东享有。

８．

农五师国资公司持有新赛精纺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处理： 该

２０％

股权也拟与本公司所持有新赛精纺

８０％

股权

一同通过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进场挂牌交易出售给同一受让方。 依据《公司法》和《新赛精纺公司章程》，农五师国资公

司承诺声明无条件放弃对新赛股份出让所持新赛精纺公司

８０％

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同时本公司承诺声明无条件

放弃对农五师国资公司出让所持新赛精纺公司

２０％

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受让方一旦成为受让主体应当同时受让

本公司及农五师国资公司分别持有的新赛精纺公司

８０％

和

２０％

的股权。

９．

《产权交易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涉及有关费用的负担

本次资产转让涉及的审计、评估机构以及其他服务费用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

５０％

；涉及产权交易所的交易佣金等

费用以及本次资产转让所涉及税收，由交易双方按照规定承担及缴纳；上述由受让方承担的各项费用作为本次资产及

股权转让款项的一部分。

１０．

其他事项按照产权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 本次资产处置获得的资金用途

拟用于正在建设项目资金的补充，包括公司目前正在投资

１８

，

８０３

万元建设、预计

２０１１

年内完工并投入运营的控股

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

６０

万吨

／

年煤炭改扩建项目”和投资

７

，

５８６

万元建设、预计

２０１１

年内完工并投入运营

的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新疆伊犁霍城县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以及用于公司

参股

２０％

、投资

３

，

５２０

万元、且已产生投资收益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阿拉山口风电场项目的后续三期

及四期投资，公司参股

４０％

、投资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与大连大平油脂化学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注册资金为

１０００

万元的参股

公司“新疆新赛大平油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年加工

４

万吨油脂化工产品建设项目》（正在可研）等；另外公司将

积极寻求风险相对较小、业绩稳定、成长性较好、具有区域性特色及矿产资源性产业以及物流等产业方向上的投资项

目。

七、 本次资产处置对新赛股份的影响

（一）对新赛股份合并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的影响

１．

标的企业资产总额及净资产指标占比情况

１

） 转让股权标的企业资产及净资产账面价值占比情况表

单位

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经审计

）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资产 净资产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新赛股份

（

合并数

）

２５３

，

６２９．７８ － ９９

，

７８１．１５ － ２２１

，

１５２．１７ － ８７

，

３０７．５６ －

转让股权标的企业总计

２２

，

７０４．７０ ８．９５ １２

，

０９５．３３ １２．１２ ２４

，

０４０．９９ １０．８７ ８

，

６６７．９８ ９．９３

其中

：

新赛精纺

１０

，

５７２．０１ ４．１７ ５

，

１９６．７７ ５．２１ １０

，

６４５．３３ ４．８１ ４

，

５０４．１３ ５．１６

玛纳斯金海利

３

，

９７０．０５ １．５７ １

，

９２７．９９ １．９３ ４

，

４８６．０４ ２．０３ １

，

３１４．６２ １．５１

沙湾思源

３

，

５２６．５４ １．３９ １

，

８１２．７３ １．８２ ３

，

８６９．３１ １．７５ ８４３．３６ ０．９７

呼图壁银丰

４

，

６３６．１０ １．８３ ３

，

１５７．８４ ３．１６ ５

，

０４０．３１ ２．２８ ２

，

００５．８７ ２．３０

注

：

①

占比系数是指转让标的企业的年度资产总额

、

净资产与新赛股份合并报表对应财务指标之比

。

２

）

５

万锭生产线拟出售资产（单项资产）账面价值占比情况表

科目名称

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面净

值

（

万元

）

占新赛股份

２０１０

年末合并总资

产的比重

（

％

）

占新赛股份

２００９

年末合并总资

产的比重

（

％

）

一

、

固定资产小计

１５

，

９２１．５５ ６．２６ ７．２０

房屋建筑物

２

，

８０６．７８ １．１０ １．２７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３５２．８１ ０．１４ ０．１６

机器设备

１２

，

７５３．１８ ５．０１ ５．７７

电子设备

８．７８ ０．００ ０．００

二

、

无形资产小计

１３９．９４ ０．０５ ０．０６

土地使用权

１３９．９４ ０．０５ ０．０６

合计

１６

，

０６１．４９ ６．３１ ７．２６

２．

公司本次拟出售资产及股权事项，对新赛股份合并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的影响

从上述两个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公司本次拟出售资产及股权事项，对新赛股份合并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影响不

大。

（二）对新赛股份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的影响

１．

标的企业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指标占比情况

单位

２０１０

年度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度

（

已经审计

）

２００８

年度

（

已经审计

）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

％

）

新赛股份

（

合并数

）

１８８

，

６２６．８８ － ４

，

２３８．８４ － １２２

，

６９０．１９ － １

，

５９６．２１ － １３４

，

３１７．５６ － １

，

４７８．７９ －

出售标的企业总计

５１

，

８５９．２１ ２７．４９ ５

，

７６７．８８ １３６．０７ ２５

，

４７５．５４ ２０．７６ １１３．１６ ７．０９ １２

，

０１２．１０ ８．９５ －１

，

１６５．５９ －７５．８１

其中

：

５

万锭生产线

１５

，

６４７．３３ ８．３ ２

，

３４０．５０ ５５．２２ ７

，

９８３．４０ ６．５１ －９０８．０１ －５６．８９ １

，

８６２．８８ １．３９ －８３７．７１ －５６．６５

新赛精纺

１２

，

０９８．５０ ６．４１ ６９２．６５ １６．３４ ３

，

５０３．５７ ２．８６ ４．６ ０．２９ － － －０．４７ －０．０３

玛纳斯金海利

７

，

０８８．５３ ３．７６ ６１３．３８ １４．４７ ４

，

５７２．００ ３．７３ ３４７．１９ ２１．７５ １

，

８７１．８０ １．３９ －１０４．３５ －６．１

沙湾思源

８

，

４１３．９１ ４．４６ ９６９．３８ ２２．８７ ５

，

９９９．９０ ４．８９ ２６１ １６．３５ ４

，

６４２．４４ ３．４６ －２０２．１５ －１１．８１

呼图壁银丰

８

，

６１０．９４ ４．５７ １

，

１５１．９７ ２７．１８ ３

，

４１６．６７ ２．７８ ４０８．３８ ２５．５８ ３

，

６３４．９８ ２．７１ －２０．９１ －１．２２

注

：

占比系数是指拟转让资产及股权标的企业的年度资产总额

、

净资产

、

主营业务收入

、

净利润与新赛股份公司合并报表对应财务指标之比

。

２．

公司本次拟出售资产及股权事项，对新赛股份合并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总额的影响

１

） 从上表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看，转让标的企业合计占新赛股份一定比重，公司本次拟出售资产及股权事项，对

新赛股份合并主营业务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２

） 从上表净利润比重来看，转让标的企业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的年平均净利润占新赛股份的比重为

６４．６７％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度由于棉纺和棉花产品价格创历史新高，属于特殊年份，当年净利润合计占新赛股份的年平均净利润比重

１３６．０７％

，

对新赛股份净利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本次交易标的金额不属于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处置的标准。

本次转让标的企业交易的标的金额最终以国资部门核准及备案的评估价值并经产权交易所履行挂牌交易程序后

认定的价值为准。

转让标的企业合计拟出售的资产及股权的账面净资产总额为

２８

，

１５６．８２

万元 （未考虑评估及在交易前应当由出让

方处置的债权债务、存货等因素），占新赛股份

２００９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

产总额的

１８．３８％

、

１８．１９％

；转让标的企业合计在

２００９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未经审计）所产生的净资产分别占新赛

股份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资产的

９．９３％

、

１２．１２％

；转让标的企业合计在

２００９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未经审计）所

产生的营业收入分别占新赛股份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

２０．７６％

、

２７．４９％

。

本次处置事项涉及的金额不属于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及配套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处置的标准。

（四）本次出售上述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范围的变化。

（五）本公司不存在对上述转让标的企业提供的担保等事项以及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上述转让标的企业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本次出售两家棉纺企业资产及股权后，公司将退出棉纺行业。

八、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彭成武、杨有陆、刘清军关于《新赛股份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资产处置事项的独立

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关于《公司关于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

资产处置的议案》，本着客观独立、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原则，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本次处置事项，对新赛股份合并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影响不大，对新赛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新

赛股份净利润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司方面已充分考虑了本次交易对公司产生的负面影响，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其负面影响是短期的、暂时的，面

对

２０１０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立的中央举全国之力支持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及公司现实及发展的需

要，公司拟对现有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以

２０１０

年棉花和棉纺价格创历史新高的特殊年份为契机，通过本次处置事项退

出行业利润率低、经营风险高的棉纺产业，促进公司稳定棉花基础产业，做大做强食用油脂及其深加工产业，同时紧紧

抓住新疆作为国家重点矿产和能源战略地区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包括矿产开发及新能源利用在内的资源性产业以及

积极涉入物流产业，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通过现有产业的经营与扩张，正在建设项目的陆续竣工投

产，以及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拟投入到风险相对较小、业绩稳定、成长性较好、具有区域性特色及矿产资源性等产业方向

上的投资项目的实施，尽快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达到优化资产结构及实现股东权益和社会利益长期最大化的目的，将

本次交易对公司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同时提醒公司董事会在以后项目投资（包括募集资金项目）决策中，应

当切实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工作，充分揭示和规避拟投资项目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有效提高项目投资决策水平的科学

性和审慎性，加强项目运营及风险管理，努力提高项目投资收益水平。

本次处置事项按市场化原则进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利大于弊，有效规避了公司部分

主营业务的经营风险，随着公司正在建设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并产生收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

响。

九、本次资产处置授权与批准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资产处置的议

案》。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的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２．

本次处置事项还需分别获得标的企业股东会批准以及政府、国资部门、劳动部门等的批准、核准及备案手续；

涉及《职工安置方案》的还须经所在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十、其他事项说明

１．

本次处置事项还需履行产权交易所招拍挂程序，最终的交易对方和价格均将通过公开挂牌确定。

２．

本次向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申请，还需提供《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处置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实施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后

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新赛股份关于所属两家棉纺企业及三家棉花加工企业资产处置方案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新赛股份董事会会议决议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002558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2010-

临

004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新世纪

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99

号），已公开发行

A

股

1,500

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

45,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9,866.99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2011

）综字第

030009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2011

年

3

月

22

日，公司已经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江南支行（以

下简称

"

乙方

"

）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

"

专户

"

），账号为

346120100100072283

，截止

2011

年

3

月

2

日，专户余额为

41200

万元，扣除支付的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1333.01

万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

39,866.99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世纪系列涉外豪华游轮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沈奕、盖建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5％

（以较低者为准）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向对

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失效。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０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等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 日 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８９３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１

，

９６１

，

０１７

，

７５２．３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４５７

，

２８６

，

５７３．３０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１．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全年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

６０％

。

截止基准日，本基金年度已实现净收益为

７６２

，

１４４

，

２８８．８４

元，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

配金额

＝

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

＊６０％

。

２

）基准日可分配收益折合每份基金份额为

０．１７５２

元，本次每份基金份额分配的收益占可分配收益

的比例为

６２．７９％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ＮＡＶ

）

转换

为相应基金份额

；

２

）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收益分配手续费

；

２

）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

注：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

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注册登记机构可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红利

发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红利发放办法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份额净值

进行计算，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将份额计入其基金账户。 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进行份额确认查询，

并可以发起赎回申请。

３．２

提示

１

）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申请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权益登记日

有效赎回申请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

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

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

红方式为准。

３．３

咨询途径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３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５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富国上证综

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本基金自公告之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

有关本基金基金转换业务在

代销机构的开通时间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转换转出起始日

本基金自公告之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

有关本基金基金转换业务在

代销机构的开通时间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本基金自公告之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有关本基金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在代销机构的开通时间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投资者

应当在开放日办理申购和赎回申请，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

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赎回时间

进行调整，但此项调整应在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代销网点每个账户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直销网点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 （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２０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已在直销网点有该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代销网点

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

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

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

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０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 －

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

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３．２．２

后端收费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

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Ｎ＞＝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

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请详见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网站上发布的《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网上直销定投：

１

）最低金额

２００

元；

２

）支持工行卡、农行卡、建行卡、招行卡、民生卡和兴业卡，农行

卡、兴业卡、民生卡、天天盈支付前端优惠费率

４

折， 工行卡、建行卡前端优惠费率

５

折、招行卡前端优惠

费率

８

折。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的直销机构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上海投资理财中心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５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７７８８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５９７９７９

。

基金管理人将适时增加或调整直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销售机构或网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见各机构的业务公告。

基金管理人将适时增加或调整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

８

其他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基金管理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

营业场所、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公布上一个基金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

调整须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应于新的费率或

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报刊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３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

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富国上

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和《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４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５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６

、咨询方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

费），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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